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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法律心理学丛书：中国法制心理科学研究文萃（套装上下册）》本着总结过去，面向未
来，尊重历史，重视现实的原则，按学科和时间顺序选取了154篇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的代表性论文。
文章涉及法制心理科学的各个领域，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我国法制心理科学的发展历史和科研状况。
在论文筛选时，除较有代表性和时代性的文章，基本上采取每位作者人均一篇的标准，力求尽量丰富
地展示本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
　　为了展示法制心理科学发展的历程，本文集收录了早期具有代表性的文章，以现在的目光来看，
可能会有水平欠佳之感，可是这些文章在当时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因此，本着尊重历史，力求
全面反映法制心理科学发展历程的原则，仍将其编入本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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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册概论试论法律宣传教育的心理学问题法制宣传教育中的若干心理学问题当代美英法律心理学研究
概况中国古代办案常用心理对策初探法律心理共振论关于立法程序不断完善化的心理学问题论市场经
济初期法制心理的逆反犯罪心理学研究我国古代有关犯罪心理的见解初探西方关于犯罪原因的种种理
论犯罪的生物学因素生物学因素与犯罪20世纪20-40年代我国犯罪心理学简介犯罪动机的心理分析心理
选择与犯罪行为犯罪心理学理论体系指标数量化的探索试论犯罪心理质变模式与控制——兼谈犯罪心
理学研究方法论心理环境在违法行为形成中的作用对犯罪心理学基本理论的探讨犯罪动机与犯罪目的
的心理学意义试论形成犯罪心理的基本变量及其交互关系犯罪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人的心
理状态约束场的突破等于犯罪略论犯罪动机论犯罪心理的无意识因素罪犯实施犯罪的无意识心理初探
犯罪与本能犯罪心理结构新论论犯罪行为发生的两种模式论犯罪心理的实质犯罪心理学方法论当代本
土犯罪心理社会化勾描犯罪心理学研究对象新论——从刑事一体化视角考察试论犯罪综合动因论犯罪
心理探索对个性心理倾向中“需要”的探微——兼论犯罪行为发生的动因对犯罪心理学研究取向的思
考《犯罪心理学》课程教和学调查的结果分析不同类型违法犯罪心理工读女生始犯两性关系错误前的
心理分析试析工读学生的个性心理特点工读学校学生性格特征的初步调查和分析品德不良学生的形成
和教育少女犯罪与性爱心理初探青少年违法犯罪行为和智力发展神经活动类型与青少年犯罪青少年犯
罪动机的调查和分析失足青少年的性格特征测定及反常指数的制定与探讨违法犯罪青少年反社会个性
心理品质形成浅析论犯罪青少年的后悔心理机制论青少年犯罪的心理背景浅析现代大学生的违法犯罪
心理和现象赌博心理浅析犯罪过失的心理浅析言语刺激与犯罪行为⋯⋯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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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晋代的张斐作了进一步的发挥。
他说：“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机；情者，心神之使。
心感则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畅于四支，发于事业。
是故奸人心愧而面赤，内怖而色夺。
论罪者务本其心，审其情，精其事。
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然后乃可以正刑。
仰手似乞，俯手似夺，捧手似谢，拟手似诉，拱臂似自首，攘臂似格斗。
矜庄似威，怡悦似福。
喜怒忧欢，貌在声色。
奸真猛弱，候在视息。
出口有言当为告，下手有禁当为贼；喜子杀怒子当为戏，怒子杀喜子当为贼。
诸如此类，自非至精，不能极其理也。
”①张斐认为，刑罚是根据“理”来观察衡量的；“理”就是求其事实的引机；情是由思想动机支配
的。
因此，他主张追查犯罪动机。
在对审判实践的总结归纳基础上，他对各种罪犯的心理特点及其表现形式作了细致的描述。
他认为，在审案时，要从犯罪情节联系犯罪者的脸色、语言及手势动作等种种表现，进行定罪判刑。
　　到了唐代，这种“必先以情”的审判方法已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唐律》第十二篇，“断狱律”明文规定：“诸应讯囚者，必先以情，审察辞理，反复参验。
犹未能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
对于“必先以情”，《律疏》引《狱官令》解释说：“察狱之官，先备五听，又验诸证信。
”可见，观察当事人的心理活动，是唐律规定的居于重要地位的审判程序。
　　为了使审判活动顺利进行、准确无误，要求司法人员具备一定的心理素养，如公正的道德品质，
丰富的知识，良好的观察力、思维能力，以及注意力等。
我国古代的司法理论和实践一般偏重于道德品质。
《尚书·吕刑》指出司法人员有“五过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
郑康成曾加以解释：“官者，曾同居官位也”即曾经是老战友；“反者，诈反囚辞也”即用不正当的
方法诈骗诱逼供词；“内者，内亲用事也”即请托私门；“货者，行货枉法也”即贪赃行贿；“来者
，旧相来也”即老熟人。
《吕刑》规定，如因此五者之关系而在审判、刑罪过程中有所偏袒，司法人员罪“与犯法者同”。
《吕刑》中还说：“民之乱（治）也，罔不中听狱之两辞，无或私家于狱之两辞。
”意思是说，要做到“明于刑之中”，就要公正地而不是徇私地听取两方面的申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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